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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組織要點  
 

 

 

107年4月23日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報通過 

 

 

 

一、依據 107年 4月 10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24978C號函頒佈「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 

二、課程輔導諮詢，係指教師參考學校課程計畫、選課輔導手冊、學生性向與

興趣測驗、進路發展及其他相關資訊，就學生修習課程提供諮詢意見。 

三、本校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以下簡稱本會)職責： 

  (一)分梯次遴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包括兼任導師或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課程諮詢專業知能研習至每位專任教師均完成研習並

取得證明文件。 

  (二)遴選具前項資格之教師擔任課程諮詢教師。 

四、本會設委員 11人，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5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及與課程有關之兼任行政人

員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室主任、圖書館主任。 

  (二)教師代表：6人，各年級級導師 3人、專任教師代表 3人，專任教師代表

由六大領域召集人推選之。 

五、學校應置課程諮詢教師，其任務如下： 

 (一)每學期學生選課前，協助學校編輯選課輔導手冊，並向學生、家長及教

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之課程及其與學生進路發展之關聯。 

 (二)每學期學生選課期間，參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團體或個別方式提供

學生諮詢。 

 (三)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

驗結果輔導後，提供個別方式之課程諮詢。 

  (四)召集指導老師審查學生自主學習計畫。 

  (五)將課程諮詢紀錄登載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六、本會運作方式如下： 

  (一)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依教育部辦理研習時程及新學年度開學前

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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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 

七、課程諮詢教師及召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得按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

教學節數標準所定專任教師、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減授如下： 

  (一)課程諮詢教師：減授一節至二節。 

  (二)召集人：減授二節至四節。 

八、前點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減授總節數，以學校當學年度適用總綱之學生總

數計算；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學生總數一百人以下：三節。 

  (二)學生總數一百零一人以上：每滿一百人，增一節。 

學校得於前項總節數範圍內，調整課程諮詢教師之人數。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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